扬州大学关于做好2019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答辩及评优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扎实有效开展2019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各项工作，确保评阅、答辩和评优各个环节质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规范管理
1.格式规范 所有毕业设计(论文)的目录及文本都必须符合《扬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中的格式及要求。
2.过程材料齐全 包括题目申报表、题目及成绩汇总表、选题及成绩分析表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中期自查表、指导教师审阅意见表、评阅人意见表、答辩结果表等。所有材料格式要规范、内容要具体、目标要明确。其中申报表、任务书、开题报告、中期自查表、指导教师审阅意见表、评阅人意见表、答辩结果表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以及附件的电子材料均需录入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系统。系统中的电子材料应与提交的纸质材料一致。个别学院的设计附件材料过大（如高清图片、视频），无需上传至系统，由学院自行保存。
3.为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第34号令）文件精神，加强学术道德及学风建设，营造学术诚信氛围，杜绝论文抄袭行为的发生。学校对所有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使用维普论文查重检测系统进行检测，以提高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抄袭问题的辨别和处理能力，全面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。各学院可根据专业自身特点规定查重比例限制，指导教师应要求文字复制比较高的学生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整改。原则上学生提交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结果“总文字复制比”高于30%不可以参加答辩；推荐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结果“总文字复制比”应低于15%；推荐为省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检测结果“总文字复制比”应低于10%。本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查重的具体说明详见系统首页的通知。
二、答辩时间安排
[bookmark: _GoBack]全校答辩工作原则安排在5月30日至6月10日进行, 未经批准不得提前。请各学院在5月28日前将答辩安排一览表（见附件1）电子版报教务处实践教学科，学校将对答辩情况进行抽查。
三、做好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相关工作
（一）评选条件及要求
1.参见《扬州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办法》及省教育厅相关文件要求。
2.指导教师原则上需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。
3.凡申报校级优秀毕业设计团队的，团队要有总的指导教师（需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），每位学生有各自的指导教师。
（二）评选数量及名额分配
全校将在学院申报的基础上评选出本科生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100篇、优秀毕业设计团队若干。各学院单篇的分配名额另行通知, 团队申报数每个学院不超过2个。
（三）评选程序
1.学院根据学校分配名额进行本院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、推荐工作。
2.学校组织专家对学院推荐的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评审，并择优推荐参加省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。
（四）评选报送材料
1.学院汇总材料：（1）扬州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情况汇总表、扬州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(论文)团队推荐情况汇总表；(2) 应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情况表（只报电子版）。
2.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材料：（1）扬州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表；（2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（含附件材料）；（3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表；（4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人意见表；（5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结果表。材料请按上述顺序摆放，连同设计图纸、附件等一起装入材料袋。材料袋粘贴统一格式封面。所有材料除签名外，均需录入打印。
3.校级优秀毕业设计团队材料：（1）扬州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团队推荐表；（2）团队毕业设计(论文)总报告（要求5000字以上，目标明确，结构清晰，分工明确，论述完整。并附团队中每位学生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）；（3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指导教师评阅意见表；（4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阅人意见表；（5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结果表。
(五)填报《扬州大学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表》相关要求
1.学院填全称；日期统一填“2019年6月10日”；类别为“本科毕业设计”或“本科毕业论文”；入学年级统一为“2015”（五年制为“2014”）；
2.专业填全称，专业所属一级门类和二级类严格按照专业门类目录（本科）规定填写（专业名称+专业代码，）；
3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周数一律按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周数填写；
4.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题目必须与文本中所有相关材料相吻合。
四、报送时间及要求
请各学院于2019年6月20日前将上述材料（样表请可在教务处网页“ 材料下载”栏下的“实践教学科”下载）文本及电子档报实践教学科。
凡经学校评审，推荐参加省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的材料，按教育厅文件要求重新填表上报。
附件：
  2019届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安排一览表
 
教务处
2019年5月20日
 

